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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中土地确权登记的难点与优化策略

王苏欧

菏泽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山东菏泽，274000；

摘要：在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的整体架构中，土地确权登记占据核心枢纽地位，其工作质量与成效，直接决定土

地产权归属的清晰程度。当前，在土地确权登记实践推进过程中，仍面临多重现实难点，核心集中在土地产权界

定模糊、登记流程衔接不畅、多元权益协调复杂三个关键领域。这些难点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会导致登记结果

的精准度受损，制约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本文围绕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中的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展开系统分析，

依次梳理土地确权登记实践中存在的核心难点、深入剖析各类难点产生的主要成因、提出破解难点的针对性优化

策略。通过全面梳理难点的具体表现形式，精准挖掘难点背后的深层原因，最终构建可落地、可执行的具体解决

路径，助力进一步完善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的运行机制，保障土地权益主体的权益稳定，推动土地资源实现规范

化、高效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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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作为不动产资源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兼具

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其合理利用与规范管理，对保障

民生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土地

产权归属的清晰性，是实现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与规范管

理的前提条件，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传统模式下的

土地确权登记工作问题频发，不仅延长了登记周期，还

易引发产权纠纷，无法满足当前土地资源管理与权益保

障的需求。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不断深化，如何

破解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中的现存难点，提升登记结果的

精准度与工作效率，已成为完善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

推动土地管理工作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对维护土地

产权秩序、保障土地资源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1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中土地确权登记的核心

难点

1.1土地产权界定模糊

第一个层面，部分土地因使用历史久远，缺乏完整、

有效的产权证明材料，产权溯源存在障碍。在早期的土

地管理实践中，土地流转、分配等行为，多依赖口头约

定或简易的手写手续，未形成规范、完整的书面协议，

这些约定与手续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遗失或失效。第二个

层面，部分土地存在用途与权属交叉重叠的情况，进一

步加剧产权界定难度。一方面，部分土地的实际使用用

途与过往登记的用途不一致，如原本登记为农业用地的

土地，实际被用于建设用途，且未办理正规的用途变更

登记，导致产权界定需同时兼顾用途合规性与权属归属，

增加界定复杂度；另一方面，存在多个权益主体对同一

宗土地主张产权的情况，部分主体持有部分历史依据，

却无法形成完整的产权链条，导致产权归属争议不断，

阻碍土地确权登记工作推进。

1.2登记流程衔接不畅

一方面，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数据传递

与核对效率低下。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土地权属核查，住

建部门掌握土地上建筑物登记信息，档案管理部门保存

原始产权档案，各部门的登记数据与档案信息分散存储，

未实现实时互通。另一方面，不同环节的审核标准不统

一，导致登记流程反复阻滞。当前，土地确权登记的审

核标准尚未形成全国统一、全环节一致的规范，同一类

土地在申请受理阶段、材料审核阶段可能面临不同的审

核要求，导致整个登记周期大幅延长，降低工作效率。

1.3多元权益协调复杂

一方面，不同权益主体的诉求存在差异，权益共识

难以达成。个人主体更关注自身的产权份额与权益保障，

集体主体注重集体利益的完整性，企业主体则聚焦土地

权益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不同主体的诉求出发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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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益分配、登记信息标注等问题上易产生分歧。另一

方面，部分历史遗留的土地权益纠纷，缺乏明确的协调

解决依据，纠纷化解难度大。早期因土地政策调整、行

政区划变动等原因，形成了一批土地权益纠纷，这些纠

纷时间跨度长、涉及主体多、历史背景复杂，且当时未

制定针对性的纠纷解决规则，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也随之

陷入僵局。

2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中土地确权登记难点的

主要成因

2.1历史遗留问题积累

一方面，早期土地管理缺乏统一、规范的制度约束，

产权档案建设不完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土地管理工

作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土地流转、分配、调整

等行为的开展，缺乏明确的流程规范与材料要求，多以

“因地制宜”的方式推进，未形成统一、完整的产权档

案；部分档案仅为简单的纸质记录，未进行数字化备份。

另一方面，过往土地登记标准不统一，不同时期的登记

信息存在冲突。在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建立之前，不同

地区、不同时期的土地登记工作，执行不同的登记标准

与技术规范，部分地区采用的权属划分方式、登记信息

标注格式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是同一地区，

不同年代的登记标准也会随政策调整发生变化，导致同

一宗土地在不同时期的登记信息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

进一步加剧当前产权界定的难度，形成历史遗留问题。

2.2协同与标准机制不完善

一方面，部门间缺乏常态化的协同工作机制，联动

效率不足。土地确权登记涉及的自然资源、住建、档案

管理等部门，均有各自的工作职责与工作流程，部门间

未建立固定的协同工作流程与沟通渠道，日常工作中缺

乏主动联动的意识；当需要跨部门调取数据、协同核查

时，需通过层层审批协调，不仅耗时较长，还易因部门

间的职责边界模糊，出现推诿扯皮的情况，导致核查与

审核工作进展缓慢，影响登记流程衔接。另一方面，土

地确权登记的统一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执行规范不

明确。当前，虽然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已初步建立，但

针对土地确权登记的专项标准仍存在短板：一是审核标

准不统一，不同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本地标准，

导致同一类土地在不同地区的审核要求不同；二是材料

要求不统一，部分地区要求提交的证明材料，在其他地

区无需提交，且材料的格式、份数要求也存在差异；三

是时限标准不统一，各环节的办理时限未形成全国统一

规范，部分地区办理时限过长，进一步加剧登记流程阻

滞，增加登记主体的成本。

2.3技术与服务支撑不足

一方面，土地确权登记的核心环节仍依赖传统人工

方式，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精准度与效率受限。在土

地权属核查环节，仍以工作人员实地走访、人工查阅纸

质档案为主，无法通过数字化技术快速调取历史登记信

息、比对土地现状，不仅核查效率低下，还易因人工操

作失误导致核查结果出现偏差；在产权档案管理环节，

部分地区仍以纸质档案存储为主，未完成数字化转化，

档案调取与查阅耗时较长，无法为产权界定与流程推进

提供快速支撑。另一方面，登记服务的覆盖范围与便捷

性不足，权益反馈渠道不畅。部分偏远农村地区、山区

的登记服务站点覆盖不全，当地登记主体需前往较远的

城镇提交申请、补充材料，往返成本高、耗时久，降低

参与登记的积极性；同时，针对权益异议的反馈渠道不

完善，部分地区仅能通过线下提交异议申请，且申请提

交后，缺乏明确的进度查询与结果反馈机制，登记主体

无法及时了解异议处理进展，进一步加剧权益协调难度，

也导致登记流程出现阻滞。

3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中土地确权登记的优化

策略

3.1厘清产权归属，破解历史遗留问题

首先，联合多部门开展土地使用历史档案的全面梳

理与整合，建立土地产权溯源数据库。联动自然资源、

档案管理、乡镇（街道）等部门，系统调取不同时期的

土地登记档案、流转记录、分配协议等原始材料，对纸

质档案进行数字化扫描与录入，对残缺档案进行补充核

实；将整合后的档案信息按土地位置、使用年限等分类

存储，构建统一的土地产权溯源数据库，实现产权信息

的快速查询与比对，为产权界定提供系统化的数据支撑。

其次，针对权属证明缺失的土地，制定专项产权认定规

则，规范认定流程。结合土地的历史使用情况与当前实

际，明确权属证明缺失土地的认定标准，如以长期实际

使用、邻里佐证、集体决议等为辅助依据；建立“走访

核实—信息公示—异议处理—最终认定”的专项流程，

工作人员实地走访了解土地使用历史，公示拟认定的产

权归属信息，公示期内受理并核实异议，无异议后出具

正式的产权认定文件，明确产权归属。最后，规范处理

用途与权属交叉的土地，兼顾合规性与权属清晰性。先

组织专业人员实地核查土地的实际使用情况，调取历史



2026 年 2 卷 2 期 Anmai/安麦 社会经济导刊

227

登记档案，明确用途变更的时间、原因与是否符合政策

要求；对符合用途变更条件的，指导登记主体办理正规

的用途变更登记，再开展产权界定；对不符合用途变更

条件的，先规范调整土地实际用途，使其符合登记用途，

再依据历史依据与实际使用情况，精准界定产权归属，

确保用途合规与权属清晰同步实现。

3.2优化登记流程，完善协同与标准机制

首先，建立多部门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搭建统一

的信息共享平台。明确自然资源、住建、档案管理等部

门在土地确权登记中的协同职责，制定定期沟通与应急

联动流程；搭建覆盖多部门的土地确权登记信息共享平

台，将各部门的登记数据、档案信息、审核结果同步接

入平台，实现数据实时互通、在线核对，无需跨部门反

复传递纸质材料，大幅减少数据核对时间，提升部门联

动效率。其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土地确权登记标准体系，

明确全环节规范。一是统一审核标准，明确不同类型土

地（集体土地、国有土地等）的权属审核、用途审核要

求，确保同一类土地在不同地区、不同环节的审核标准

一致；二是统一材料清单，明确各类土地确权登记需提

交的证明材料、格式要求与份数，避免登记主体反复补

充材料；三是统一时限标准，明确申请受理、实地核查、

材料审核等各环节的最长办理时限，确保登记工作高效

推进。最后，简化登记流程中的冗余环节，推动核心环

节线上化。梳理现有登记流程，剔除重复的材料核查、

审批环节，合并功能相近的流程步骤，缩短流程链条；

推动申请受理、材料提交、进度查询等核心环节线上化，

开发土地确权登记线上服务平台，登记主体可通过平台

提交申请、上传材料、查询办理进度，无需线下反复跑

腿，进一步提升登记流程效率。

3.3强化权益协调，提升技术与服务支撑

首先，建立健全多元权益协调机制，畅通异议处理

渠道。在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设立专门的土地权益协调

窗口与异议处理岗位，明确窗口与岗位的工作职责；制

定“异议受理—分类核查—多方协调—结果反馈”的标

准化流程，明确每个环节的办理时限，确保异议受理后

能快速推进；对复杂的权益纠纷，组织自然资源、法律、

乡镇（街道）等专业人员成立协调小组，结合政策依据

与实际情况，推动权益主体达成共识，化解纠纷。其次，

引入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提升产权界定与登记的精准度。

在土地实地核查环节，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高

精度实地测绘等技术，精准采集土地的位置、面积、边

界等现状信息，与产权溯源数据库中的历史信息比对，

提升产权界定的精准度；在档案管理环节，加快纸质档

案的数字化转化，引入智能检索技术，实现档案信息的

快速查询与精准匹配，为登记流程推进提供技术支撑。

最后，拓展登记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服务便捷性。在偏

远农村地区、山区等服务薄弱区域，设立临时登记服务

站点或流动服务车，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提供申请指导、

材料接收、信息录入等服务，降低登记主体的往返成本；

开通线上异议反馈与咨询渠道，通过服务平台、电话等

方式，为登记主体提供异议提交、进度咨询等服务，确

保登记主体能便捷参与确权登记工作，保障权益得到充

分维护。

4结语

在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中，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质

量，直接关系土地产权秩序的稳定与权益主体的合法利

益。通过厘清土地产权归属、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可从

源头解决产权界定难题。通过优化策略的落地，可显著

提升土地确权登记的精准度与效率，减少产权纠纷，增

强登记结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进一步完善不动产统一

登记体系的运行效能，为土地资源的规范化管理、市场

化配置提供坚实支撑，同时切实保障各类权益主体的合

法利益，助力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秩序

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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